京卫疾控字[2003]163号

关于印发《2003－2004年北京市保持无脊灰状态行动计划》的通知

各区县卫生局、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为落实卫生部要求，我局组织有关专家和专业人员制定了《2003－2004年北京市保持无脊灰状态行动计划》及北京市保持无脊髓灰质炎监测方案，现印发你们贯彻执行。
二○○三年九月十七日
主题词：卫生  防疫  通知

北京市卫生局办公室                     2003年9月17日印发

共印30份

2003—2010年北京市保持无脊髓灰质炎状态行动计划

（二○○三年九月制定）
2000年10月，世界卫生组织（以下简称WHO）西太平洋地区宣布成为无脊髓灰质炎（以下简称脊灰）区域，标志着我国已达到无脊灰目标。实现无脊灰目标，仅仅是消灭脊灰工作的一个阶段性成果。目前，国外一些国家特别是与我国接壤的部分国家仍有脊灰流行，脊灰野病毒输入我国并引起流行的危险依然存在。在实现无脊灰目标后，WHO美洲区的多米尼加、海地和西太区的菲律宾又发生了由脊灰疫苗衍生病毒（VDPV）引起的脊灰流行，近几年我国也发现了脊灰疫苗变异病毒导致的病例，这些对于保持无脊灰目标以及全球消灭脊灰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此外，我国计划免疫和消灭脊灰工作发展不平衡，存在着许多薄弱地区和薄弱环节；部分卫生行政管理和计划免疫专业人员对消灭脊灰工作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的认识不足，产生了盲目乐观、麻痹松懈思想或厌战情绪，一些地方措施落实不到位，工作不扎实，计划免疫工作出现滑坡现象。这些不利因素都严重影响着无脊灰状态成果的巩固。
北京市自1984年发生最后1例野病毒病例以来，已连续18年没有脊灰野病毒病例报告。脊灰疫苗常规免疫报告接种率连续10余年达到99％以上。1991－2002年连续12年无高危脊灰临床符合病例。AFP监测系统连续8年各项监测指标均达到卫生部和WHO要求，完全具备监测出野病毒的能力。

目前，由于我市外来人口的复杂性、特殊性和高度流动性，在一些外来人口集居地仍存在免疫空白或免疫接种率低的情况，为巩固北京市无脊灰阶段性成果，防止脊灰野病毒输入和由脊灰疫苗衍生病毒引起的脊灰流行，特制定此行动计划。
一、目标
（一）总目标
全市保持无脊灰状态，直至全球实现消灭脊灰目标。
（二）分目标
1. 以乡镇为单位儿童脊灰疫苗基础免疫和加强免疫接种率达到并维持在90%以上；

2. 急性弛缓性麻痹（以下简称AFP）病例流行病学与实验室监测各项指标持续保持在WHO无脊灰证实标准以上；

3. 具备及时发现并有效处理脊灰野病毒输入和脊灰疫苗衍生病毒循环的能力。
4. 在全市范围内完成脊灰野病毒及其感染或潜在感染材料的实验室封存与安全处理工作；
5. 按期递交消灭脊灰年度进展报告。
二、技术策略和措施

（一）提高并维持高水平脊灰疫苗常规免疫接种率
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进一步加强常规免疫工作。努力提高并维持高水平的脊灰疫苗常规免疫接种率，特别要抓好流动人口中儿童的常规免疫工作。
1. 做好儿童出生报告、登记工作，努力提高建卡（证）率
各基层接种单位应严格按照卫生部的有关规定，落实儿童出生报告、登记制度，及时掌握辖区内所有适龄儿童（包括常住人口和暂住人口）的人数。儿童的及时建卡（证）率要努力达到100%。

2. 改进免疫服务形式，增加免疫服务次数，提高免疫服务质量
各区县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合理确定基层接种单位的免疫服务形式，缩短免疫接种周期，增加免疫服务次数，保证免疫服务质量，努力提高及时接种率。
3. 加强重点地区和重点人群的常规免疫服务工作
制订相应的对策，加强对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常规免疫服务工作；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加大对流动人口、计划外生育儿童的管理力度，利用各种时机和办法，为这些儿童提供免疫服务，努力提高脊灰疫苗免疫接种率。要将查漏补种工作，作为常规免疫和强化免疫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加强主动搜索，及时发现“零剂次”和未全程免疫的儿童，并予以补种。
4. 在做好脊灰疫苗基础免疫的同时，抓好加强免疫工作
严格按照免疫程序，合理安排基础免疫和加强免疫工作，切实落实加强免疫的各项技术措施，提高脊灰疫苗全程接种率。

5. 加强常规免疫接种率监测，科学评价常规免疫工作状况
充分利用常规免疫接种率报告与监测资料，建立免疫接种率预警机制。承担预防接种服务工作的机构和单位，应定期对常规免疫接种状况进行分析和评价；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对接种率报告不及时、不准确的地区，应通过抽样调查等方法进行综合评价，及时发现低接种率和“免疫空白”地区，并采取相应措施。
（二）继续开展高质量的脊灰疫苗强化免疫活动
1. 科学调整强化免疫策略，合理确定强化免疫范围
实现无脊灰目标以后，为防止脊灰野病毒输入与疫苗衍生病毒在人群中的传播和循环，仍需继续开展较大范围或局部地区的强化免疫或“扫荡式”免疫活动。
北京地区的强化免疫仍采取对全市外来人口进行强化查漏补种的形式。强化查漏补种活动一般仍安排在每年12月或4月。

发生脊灰野病毒输入或疫苗衍生病毒循环时，由市卫生局组织开展应急免疫活动。
2. 认真落实各项措施，保证强化查漏补种活动工作质量
各区县应按照当年制定的强化查漏补种方案认真组织实施。要广泛开展切实有效的社会宣传活动，动员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强化查漏补种活动；要组织业务素质高、责任心强的专业人员，重点加强工作薄弱地区的强化查漏补种活动；要切实做好强化查漏补种活动的技术指导和督导工作，努力提高接种率，保证强化查漏补种工作的质量。
（三）进一步完善AFP监测系统，维持高水平的流行病学监测和实验室监测工作质量

AFP流行病学监测与实验室监测的工作重点是及时发现脊灰野病毒输入和疫苗衍生病毒循环；采取有效措施，提高计划免疫工作薄弱地区的监测工作质量。

1. 加强AFP病例报告，落实主动监测工作

继续做好AFP病例快速报告和常规报告特别是“零病例”报告工作，重点要加强对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AFP病例主动监测工作。按时完成AFP病例主动搜索工作，杜绝迟报、漏报的发生

2. 加强AFP病例双份合格粪便标本的采集，提高脊灰病毒型内鉴别的及时性和准确性

各区县应对报告的所有AFP病例及时采集双份合格粪便标本。对标本不合格的AFP病例、临床诊断为脊灰疑似病例、聚集性高危AFP病例，应采集急性期血标本和脑脊液标本，同时采集5名密切接触者的粪便标本。每年AFP病例及其接触者标本数少于150份时，还应按要求采集其他适龄儿童的粪便标本。

所有标本应及时送脊灰实验室进行病毒分离鉴定。阳性分离物及时送国家脊灰实验室做脊灰病毒型内鉴别，对可疑的阳性分离物进行基因序列分析。
3. 加强高危AFP病例特别是聚集性临床符合病例的调查与处理，提高AFP病例诊断和分类的准确性和及时性

严格按照卫生部下发的《高危AFP和聚集性临床符合病例调查指南》和《AFP病例专家分类诊断小组工作规范》的要求，及时发现高危AFP病例，及时开展病例相关调查，充分发挥各级AFP病例专家分类诊断小组的作用，按照AFP病例病毒学诊断与分类标准，及时对病例进行最终诊断，提高AFP病例分类的准确性和及时性。

4. 加强AFP监测系统的监督评价，提高和保持监测工作水平

按照AFP监测工作指标和标准的要求，每月及时对AFP监测系统的工作状况进行分析，科学评价AFP监测系统的运转质量，指导区县AFP监测的工作开展。

AFP监测工作的指标和标准为：
（1）将全市划分成东片、西片两大区域，各大区域内0～14岁儿童非脊灰AFP病例报告率分别达到1/10万或以上；

（2）AFP病例报告24小时内首访率100％；

（3）AFP病例2份合格粪便标本采集率≥90％；

（4）AFP病例粪便标本收集齐后3天内送到市疾控中心脊灰实验室≥80％；
（5）AFP病例粪便标本培养结果自送达市疾控中心脊灰实验室28天内反馈率≥90％；

（6）AFP病例粪便标本阳性分离物14天内送达国家实验室≥80%；

（7）AFP病例监测报告（包括“零”病例报告）及时率≥80%；

（8）
1. AFP病例60天随访调查率≥90%。
2. AFP病例病历摘抄及时率100%；
（9）对聚集性高危病例和临床符合病例调查处理率达到100%；

（10）对所有AFP病例进行最终分类的及时率达到100%(截止到第二年3月底)；
（11）AFP病例及接触者粪便标本非脊灰肠道病毒（NPEV）平均分离率≥10%（参考指标）；

（12）脊灰实验室接受国家实验室考核成绩≥80分；
（13）脊灰实验室连续3年WHO标准职能考核成绩≥80分；

（14）脊灰实验室检测AFP粪便标本数≥150份；
（15）脊灰实验室脊灰病毒定型正确率≥90％；

（四）加强对脊灰野病毒及其感染或潜在感染材料的实验室封存和安全处理工作
按照卫生部等6部（局、院）《全国实验室脊灰野病毒封存与处理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要求，完成脊灰野病毒及其感染或潜在感染材料的实验室封存和安全处理工作。未经卫生部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准应用上述材料开展任何工作。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应不定期对有关部门或单位进行检查。

对具有保存价值的上述材料，要统一移交并封存在国家指定的实验室集中保管。对不具有保存价值的脊灰野病毒及其感染或潜在感染材料，要在脊灰野病毒封存与处理工作领导小组或其指定部门的监督下，按照《方案》要求进行现场销毁。
（五）及时发现、处理脊灰野病毒输入和疫苗衍生病毒循环的疫情
发生脊灰野病毒输入和脊灰疫苗衍生病毒循环的疫情，即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必须按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的要求处理。任何医疗单位发现脊灰野病毒输入病例和VDPV循环病例在2小时内将疫情电话逐级报至区县疾控中心、市疾控中心(市级主动监测医院应同时直接向市疾控中心报告)、卫生局；接到报告的卫生局应当在2小时内向北京市政府报告，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立即开展流行病学调查与AFP病例主动搜索工作，对患病儿童接触者和北京市健康儿童采集粪便标本进行病毒学分析，标本由北京市脊灰实验室进行病毒分离和型别鉴定及序列分析，以确定病毒的流行情况。开展全市脊灰疫苗应急强化查漏补种。同时进行脊灰疫苗接种率监测、基础免疫成功率监测、健康人群脊灰抗体水平监测、脊灰疫苗效力测定和健康人群肠道病毒带毒状况调查。
计划免疫工作薄弱地区，要认真开展相关内容的培训，提高应急反应能力。
（六）及时完成消灭脊灰年度进展报告
按规定，市卫生局于每年5月底前将上一年度消灭脊灰工作进展情况报卫生部疾病控制司，同时抄送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汇总后提交国家消灭脊灰证实准备工作委员会审核。

四、保障措施
（一）提高认识，加强对消灭脊灰工作的领导
消灭脊灰工作，作为政府指令性计划免疫工作内容之一，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积极争取各级政府对消灭脊灰工作的领导，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执行财政部、卫生部等《关于卫生事业补助政策的意见》中的有关规定，保证维持无脊灰状态所需经费投入，要加大对农村卫生的投入力度，加强对边远、贫困地区和工作薄弱地区的支持。
（二）广泛宣传，动员全社会力量支持消灭脊灰工作
利用各种形式开展广泛的社会宣传动员活动，加大对消灭脊灰工作的宣传广度与深度，充分发挥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的作用，积极争取各有关部门的协作，提高全社会参与消灭脊灰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加强队伍建设，努力提高计划免疫专业人员的综合素质
采取有效措施，保持计划免疫专业队伍的稳定，建立和完善计划免疫工作人员的培训机制，重视对计划免疫工作人员特别是基层人员的业务培训，提高综合素质，以保障计划免疫和消灭脊灰工作各项措施的落实。
（四）完善冷链建设、补充和更新机制，为计划免疫工作的开展提供保障
加强计划免疫冷链系统建设，建立完善的计划免疫冷链补充和更新机制。同时，要加强对冷链设备的科学管理，保证冷链系统的正常运转，保证疫苗接种的有效性。
（五）加强科研工作，为制定消灭脊灰的策略和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各地应针对保持无脊灰状态工作中的关键技术问题，积极开展相关科研工作，科学及时地评价消灭脊灰工作的进展状况，发现问题，总结经验，为制定和完善相应的策略和措施提供科学的依据。
（六）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继续争取对消灭脊灰工作的支持
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积极争取各有关国际组织、国家在技术、经费、设备等方面的支持，促进消灭脊灰工作的顺利开展。

附件：北京市保持无脊髓灰质炎监测方案

附件：

北京市保持无脊髓灰质炎监测方案

（二○○三年九月制定）
一、背景

脊髓灰质炎（以下简称脊灰）是严重危害儿童健康的急性肠道传染病。1988年，我国积极响应世界卫生组织（WHO）提出的消灭脊灰目标，先后制定了《1988－1995年全国消灭脊髓灰质炎工作规划》、《全国1995年消灭脊髓灰质炎行动计划》及《1996－2000年消灭脊髓灰质炎工作规划》，进一步明确了有关策略和具体措施。根据卫生部的要求，我市卫生局先后制定了《北京市消灭脊髓灰质炎工作规划》和《北京市消灭脊髓灰质炎行动计划》，确定了我市消灭脊灰的目标和策略。具体制定了《北京市消灭脊髓灰质炎实施细则》、《北京市消灭脊髓灰质炎方案》，保证我市实现了无脊灰证实。

虽然我国消灭脊灰工作进入无脊灰阶段，但由于WHO将实现全球消灭脊灰目标调整为2005年，全球消灭脊灰工作仍然面临着很严峻的挑战。为了继续保持和巩固我市消灭脊灰已取得的成绩，直至最终实现全球消灭脊灰的目标，同时使AFP监测系统能为其它免疫相关疾病的监测所利用，特对1998年的《北京市消灭脊髓灰质炎方案》进行了修改和完善，制定本方案。

二、病例诊断

（一）卫生部规定的疑似脊灰病例定义

任何15岁以下儿童，发生不能立即确定为其它病因的急性弛缓性麻痹(AFP)以及任何年龄初步诊断为脊灰的病例均应视为疑似脊灰病例，应立即报告。

包括：脊髓灰质炎，格林巴利综合征(感染性多发性神经根神经炎)，横贯性脊髓炎(脊髓炎、脑脊髓炎、急性神经根脊髓炎)，多神经病(药物性、有毒物质引起的多神经病、原因不明性多神经病)，神经根炎，外伤性神经炎(包括臀肌药物注射后引发的神经炎)，单神经炎，神经丛炎，周期性麻痹(包括低钾软瘫、高钾软瘫、正常钾软瘫)，肌病(全身型重症肌无力、中毒性、原因不明性肌病)，急性多发性肌炎，肉毒中毒，四肢瘫、截瘫和单瘫（原因不明），短暂性肢体麻痹。

（二）高危病例定义

凡满足下列条件，均定为高危AFP病例：（1）任何年龄小于5岁、接种脊灰疫苗次数少于3次或服苗史不详、未采或未采集到合格粪便标本的AFP病例；（2）同一县（区）发现2例或2例以上的AFP病例，发病时间间隔2个月以内，临床高度怀疑为脊灰，未采或未采集到合格大便标本。

（三）临床高度疑似脊灰病例定义

年龄小于5岁，发热3天后出现弛缓性麻痹，麻痹时伴有发热，退热后，出现躯体或四肢肌张力减弱、深部腱反射减弱或消失，并出现不对称性（或双侧）弛缓性麻痹，重症伴有呼吸肌麻痹，无感觉障碍，后期肌肉萎缩，服苗小于3次，发病60天后残留麻痹、未采集粪便标本或发病14天后采集粪便标本。

（四）病例分类

1. 确诊病例

凡脊灰野病毒检测阳性的AFP病例均确诊为脊灰病例。

2.排除病例

（1）凡是采集到合格大便标本，且脊灰野病毒检测阴性的AFP病例为排除病例。

（2）无标本或不合格标本，且脊灰野病毒检测阴性，60天随访时无论有无残留麻痹，或死亡、失访的病例，经省级专家诊断小组审查，临床上诊断为非脊灰其他疾病，应分类为排除病例。

3.临床符合病例

无标本或无合格标本，且脊灰野病毒检测阴性，无论60天随访时有或无残留麻痹，或死亡、失访，经省级专家诊断小组审查，临床上不排除脊灰的AFP病例，应分类为临床符合病例。

三、疫情报告

（一）爆发疫情：当发现1例脊灰疑似病例后，应视为爆发。

（二）AFP快速报告

任何医疗单位发现AFP病例后，在4小时内将疫情电话逐级报至区县疾控中心、市疾控中心(市级主动监测医院应同时直接向市疾控中心报告)。报告内容参见表1。

（三）AFP旬报

各医院保健科(防保组)指定专人负责AFP疫情旬报，于次旬3日前，查阅上一旬有关科室的门诊病例登记或写有诊断病名的门诊处方、传染病报告登记及住(出)院病例登记，核实AFP疫情，以电话或报表形式向所属区县疾控中心做出旬报。

各区县疾控中心专人负责汇总各基层AFP疫情旬报，核实《AFP个案病例调查表》，按旬填写AFP疫情旬报表（见表2），次旬5日前报市疾控中心。

市疾控中心ＡＦＰ监测组按旬汇总各区县疑似脊灰病例旬报表，填写或订正全市AFP病例旬报表和个案病例调查表，于次月10～15日上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四、疫情调查处理

（一）本市户口的AFP病例

1.病例调查：在接报AFP后24小时内，由病人住址所在地的区县疾控中心、市疾控中心共同做流行病学个案调查与处理，填写AFP病例个案调查表（见表3）。

2.病例标本采集和运输：病例标本采集，住院者由所住医院负责采集，非住院者由病人所在地段的医院保健科采集。区县疾控中心负责收集标本，并冷藏送至市疾控中心。

3.病例随访和病历摘抄：病人麻痹后60－70天间的随访，由病人住址所在地的区县疾控中心负责。填写AFP麻痹60天后随访表（见表4）。未恢复者，应在北京市消灭脊灰技术咨询组开会进行讨论前的1个月，再次随访。每次随访后5日内，将结果报市疾控中心。区县疾控中心负责人应在病人出院后一月内，填写病历摘抄表（见表5），如未住院，则摘抄“门诊病历”，摘抄表报市疾控中心。

4.疫源地消毒：疫源地消毒由病例所在地医院保健科负责。方法如下：

（1）病人粪便及排泄物消毒：用20%漂白粉乳剂或0.5%-2%过氧乙酸拌匀，静置2小时倾倒。

（2）便器消毒：用2%-3%的漂白粉澄清液浸泡2小时倾倒。

（3）受污染的食物、被褥、玩具和餐具等消毒：根据情况采用煮沸或高压蒸汽消毒，或20%氯胺、漂白粉澄清液浸泡30分钟。

（4）家具、门窗和地面消毒：用30%漂白粉澄清液或0.5%的过氧乙酸擦洗、喷洒。

5.查漏补种：根据病人的活动范围确定查漏补种的地区，一般以村或居委会为单位进行，对学龄前儿童进行调查，如发现脊灰疫苗漏种应立即进行补种。地段内查漏补种工作由病例所在地医院保健科负责。

（二）外省户口的AFP病例

1.病例调查：麻痹前在京居住30天以上的AFP，由区县疾控中心进行病例调查。麻痹前在京居住30天以下的AFP，由医院负责病例调查，填写医院用的AFP个案调查表（见表6），调查表逐级送至区县疾控中心、市疾控中心。

2.病例标本采集和运输：住院者的标本采集由所住医院负责，非住院者由病人所在地段医院负责。标本逐级送至区县疾控中心、市疾控中心。

3.疫源地消毒及查漏补种：由所在地的医院保健科或卫生院防保组负责疫源地消毒及地段内查漏补种工作（消毒方法及查漏补种范围同本市户口的AFP病例）。

对外省户口AFP谎报住址者，根据《传染病防治法》、《北京市外来人口卫生防疫管理办法》进行处罚。
五、采样要求

（一）本市户口的AFP病例

急性期：粪便标本，在麻痹14天内采集2份合格标本，间隔24小时以上，每份≥8克，置专用便盒内，-20℃保存；临床高度疑似脊灰病人，应采集3份合格标本。脑脊液标本，在麻痹后7～10天采集1ml，-20℃保存。血清标本，在麻痹后7～10天采集全血2ml，2～8℃保存，24小时内分离血清，血清－20℃保存。
恢复期：血清标本，在麻痹后30天采集全血2ml，2～8℃保存，24小时内分离血清，血清－20℃保存。

（二）外省户口的AFP病例

只采集两份合格粪便标本即可。对临床高度疑似脊灰的AFP，需采集3份合格便标本、血清和/或脑脊液标本。
六、资料管理

（一）数据管理

认真填写调查表和随访表，及时记录病毒学监测内容和实验室检测结果。有专人负责脊灰监测资料的管理工作，做好流行病学和实验室间的协调工作，保持监测数据的一致性，定期向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送监测资料数据库。

（二）监测资料的利用
1.应用高危地区分析方法指导重点地区消灭脊灰工作
2.以地区为单位评价AFP监测质量
3.分析监测工作现状，加强监测管理

七、疫情监测

（一）主动监测

1.概念：主动监测是指乡级及以上各类医院的保健科或防保组和市疾控中心、区县疾控中心，在医院的儿科、传染病科、神经科或内科、针灸科等易发现疑似脊灰病例的重点科室建立脊灰疫情监测点，定期到监测点主动搜索AFP病例、检查有否漏报、核实脊灰疫情，以及时发现和报告疑似脊灰病例，调查病例、采集合格标本，控制疫情，以提高或保持脊灰疫情监测的敏感性。

2.监测单位与监测点工作内容：监测单位是指乡街级及以上医院保健科或防保组和疾控中心。由指定的主动监测员在每次旬报前到监测点通过询问医生，查阅门诊病志登记或有诊断病名的门诊处方、传染病登记表、病房的住（出）院病例登记的方式，或利用ICD编码电脑查询的方式，主动搜索AFP病例，核实疫情，填写旬访表，做出旬报的各级监测单位还应该填写各监测医院的AFP主动监测旬访表（见表7），区县疾控中心将每年各监测医院的主动监测汇总情况，于次年1月15日前报市疾控中心（见表8）。

3.监测点：是指乡街级及以上医院儿科、传染科、神经科或内科、针灸科及其它易发现AFP病例的科室。由指定人员负责脊灰疫情的报告管理。负责住院病人的标本采集和保存。负责临床高度疑似脊灰病人的隔离治疗，并进一步诊断病人，提出诊断依据。

各医院保健科或防保组主动开展本院的监测工作。

4.主动监测哨点医院：

（1）区县级主动监测医院为：协和医院、第六医院，人民医院、第二医院，天坛医院、同仁医院，友谊医院、宣武医院，中日医院、朝阳医院，丰台区医院、711医院，石景山医院，北医三院、海淀医院，门头沟区医院、矿务局医院，房山区医院、房山区二院，昌平区医院，大兴区医院，潞河医院，顺义区医院，平谷区医院，密云县医院，怀柔区医院，延庆县医院。

（2）市级主动监测医院为：北京儿童医院、首都儿科研究所和北京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二）主动搜索

1．目的：为保证本市分地区达到非脊灰AFP报告率≥1/10万的目标，需对医院发现的AFP病例发病和报告情况进行检查。

2.调查对象：为卫生部规定的14种15岁以下的AFP病例，包括医院住院病例和门诊就诊病例。

3.调查医院：全市区县级及以上医院，包括部队和厂矿医院。

4．调查步骤和内容：调查先了解医院的基本情况、医院的就诊情况及AFP监测工作培训情况，按统一的调查表填写相关内容。赴医院相关科室查阅门诊病例登记处方和传染病报告登记，住院和出院病例登记，或通过医院的计算机管理系统检索相关科室的病例，将检索的病例数和发现的AFP病例情况填写到调查表中，并将发现的AFP病例与实际报告的AFP病例进行比较，统计出漏报的AFP病例数，寻找漏报原因，采取措施，防止漏报病例再次的发生。
（三）常规监测

按计划进行脊灰疫苗接种率监测、基础免疫成功率监测、外来儿童脊灰抗体水平监测、脊灰疫苗效力测定。
1．脊灰疫苗接种率监测:详见《北京市接种率监测方案》。

2.基础免疫成功率监测:为评价我市脊髓灰质炎疫苗基础免疫效果和儿童的免疫水平，每年设定部分区县为监测点，监测对象为脊灰疫苗基础免疫三次后4-6周的儿童，采集监测对象末稍血0.7ml或静脉血1.0ml，血标本在0～8℃运送，24小时内分离血清，血清量>200uL/份，血清标本在－20℃保存、8℃以下运送，避免反复冻融。测定脊灰血清标本脊灰中和抗体，滴度≥1:4为阳性。

3.外来儿童脊灰抗体水平监测：为了解外来儿童脊灰抗体水平，保持我市无脊灰状态，对外来儿童脊灰人群抗体水平进行监测，以“具有代表性和随机性”为原则，抽取父母均无本市户口的外来健康儿童为监测对象，采集监测对象静脉血1毫升（血清量>200uL/份），放在2－8℃条件下静置数小时后分离血清,血清标本须在－20℃条件下保存，8℃以下运送，避免反复冻融，以免降低血清效价，检测脊髓灰质炎病毒Ⅰ、Ⅱ、Ⅲ型中和抗体,脊灰中和抗体滴度≥1:4为阳性。

4.脊灰疫苗效力测定：市疾控中心抽取进货脊灰疫苗各3批号，将每个批号分为2组，一组作为市疾控中心库存组（简称：库存组），另一组为下发区县及监测点的监测组（简称：监测组）；疫苗入库时从库存组中抽取3个批号送检；疫苗入库3个月后，将监测组疫苗分别下发到3个监测区县，每个区县各1个批号，2个月后提取部分由区县保存的监测组疫苗下发到区县自选的3个基层监测单位，每个监测单位各1个批号，1个月后由市疾控中心将监测区县库存及基层监测点保存疫苗全部收回，与库存组疫苗一并送检。6、7、8月不定时随机抽取9个基层接种单位接种现场所使用的脊灰疫苗，进行疫苗效力测定，采用“微量细胞培养病变法”，出厂滴度＞5.7LogTCID50为合格。
（四）脊灰实验室监测

1．AFP病例标本由市疾控中心进行实验室诊断。

2．市疾控中心每月将结果向国家实验室报告。

3．接受国家级实验室对我市脊灰实验室的考核。

八、监测指标评价

北京市消灭脊灰的质控指标及要求
1.将全市划分成东片、西片两大区域，各大区域内0～14岁儿童非脊灰AFP病例报告率分别达到1/10万或以上；

2.AFP病例报告24小时内首访率100％；

3.AFP病例2份合格粪便标本采集率≥90％；

4.AFP病例粪便标本收集齐后3天内送到市疾控中心脊灰实验室≥80%；
5.AFP病例粪便标本培养结果自送达市疾控中心脊灰实验室28天内反馈率≥90%；

6.AFP病例粪便标本阳性分离物在14天内送达国家实验室≥80％；

7.AFP病例监测报告（包括“零”病例报告）及时率≥80%；
3. AFP病例60天随访调查率≥90%；
4. AFP病例病历摘抄及时率100%；
5. 对聚集性高危病例和临床符合病例调查处理率达到100%；

8.对所有AFP病例进行最终分类的及时率达到100%(截止到第二年3月底)；
9.AFP病例及接触者粪便标本非脊灰肠道病毒（NPEV）平均分离率≥10%（参考指标）；

10.脊灰实验室接受国家实验室考核成绩≥80分；
11.脊灰实验室连续3年WHO标准职能考核成绩≥80分；

12.脊灰实验室检测AFP粪便标本数≥150份；
13.脊灰实验室脊灰病毒定型正确率≥90%；

九、免疫预防

（一）按照我市计划免疫程序进行常规免疫。

（二）各级医院保健科、乡卫生院，定期对所辖地段进行查漏补种。

（三）组织开展重点人群的强化免疫活动。

（四）服苗应由医务人员送服到口、看服进肚、全量服苗。疫苗应冷藏。

十、培训与宣传

（一）逐级举办“消灭脊灰”培训或讲座，下发AFP病例宣传挂图，各级医院开展“消灭脊灰”全员培训。

（二）开展“4.25”计免宣传日活动。

（三）市、区县应定期通过广播、电视、报刊、杂志、板报、网络等多种方式，广泛开展消灭脊灰的宣传活动，提高群众对脊灰的认识，以利及早发现和报告疑似病例。

十一、各级各类医院及卫生防疫机构脊灰疫情管理规则
（一）各类医院疫情管理规则

1.有专人负责脊灰疫情的报告管理，及时向区县疾控中心进行AFP快报及旬报。
2.每次旬报前到本院的重点科室进行主动监测。
3.AFP的个案调查、标本采集和疫源地处理，参照《疫情调查处理和采样要求》执行。
（二）区县疾控中心疫情管理规则
1.负责汇总各医院脊灰疫情的快报、旬报，及时向市疾控中心进行快报、旬报。
2.按时赴监测医院进行主动监测，每年汇总后及时报市疾控中心。
3.每年对辖区内区县级以上医院进行AFP病例主动搜索，结果报市疾控中心。
4.AFP的个案调查、标本采集和疫源地处理，参照《疫情调查处理和采样要求》执行。
5.负责病人的病历摘抄与病例随访，病历摘抄及其资料整理与随访表同时报市疾控中心。
（三）市疾控中心疫情管理规则

1.负责汇总各区县疾控中心脊灰疫情的快报、旬报，及时向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做出脊灰疫情月报。
2.及时向天津市、河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做出脊灰疫情电话快报。
3.每旬到指定的市级监测医院进行主动监测。
4.AFP病例的个案调查、标本采集和疫源地处理，参照“疫情控制”一节执行。
5.对AFP病人标本进行病毒学及免疫学检测，提供实验室诊断依据。及时报告脊灰病毒分离结果和脊灰IgM抗体结果。
6.负责做好病例分类诊断的资料整理，完成每年两次对AFP病例最后分类诊断的专家会诊，做出订正报告。

7.按时对市级监测医院进行AFP病例主动搜索。

附表：

表1  急性弛缓性麻痹（AFP）病例接报登记表
表2  急性弛缓性麻痹（AFP）病例旬报表
表3  急性弛缓性麻痹（AFP）病例个案调查表

表4  急性弛缓性麻痹（AFP）病例麻痹60天后随访表
表5  急性弛缓性麻痹（AFP）病例病历摘抄表
表6  急性弛缓性麻痹（AFP）病例个案调查表（医院用）

表7  急性弛缓性麻痹（AFP）病例医院主动监测旬访表
表8  急性弛缓性麻痹（AFP）病例主动监测年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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